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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1238《汽车排放定期检验信息采集传输技术规范》

5.1 设备软件

5.1.2功能要求

5.1.2.3  设备软件应具有符合GB18285和GB3847规定的车辆检验、响应指令、设备

自检和检查等功能，完整准确地上传检验时间起止数据、检验和检查结果数据、

过程数据及其他需要上传的数据，

5.1.2.4  检验设备自检未通过、设备检查异常的，设备软件应锁止。
HJ1237  E.4.1检测线设备操作区域应安装视频监
控设备，应能清晰监视并能分辨设备操作计算机
显示器显示的内容、检验设备控制软件操作等。

HJ1237《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

9.   质量保证

9.3.1  视频应保证连续不中断，应记录检测设备启动、设备检查和校正、车辆排放

检测、检测设备待检测、系统关机等全部过程。避免以任何形式遮挡、污染或关

闭视频监控装置，监控系统应具备视频录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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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1238-2021《汽车排放定期检验信息采集传输技术规范》

表A.15  双怠速法检验信息

表A.16  双怠速法检验过程数据

表A.17  稳态工况法检验信息

表A.18  稳态工况法检验过程数据

表A.19  瞬态工况法检验信息

表A.20  瞬态工况法检验过程数据

表A.21  简易瞬态工况法检验信息

附录A（规范性附录）信息采集数据结构

表A.22  简易瞬态工况法检验过程数据

表A.23  加载减速工况法检验信息

表A.24  加载减速工况法检验过程数据

表A.25  自由加速法检验信息

表A.26  自由加速法检验过程数据

表A.27  林格曼黑度法检验信息

表A.28  燃油蒸发检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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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污染物检测

D.1 概述

本附录规定了汽车排气污染物检测流程相关说明及检测过程中常见问题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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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5-2018：

A.3.2     进行排放测量时，发动机冷却液或润滑油温度应不低于80℃，或者达到汽车使用说明书规定的热状态。

B.4.1.3 车辆预热：进行测试前，车辆动力总成系统的热状态应符合汽车技术条件的规定，并保持稳定。测试前如果待检车辆的等

候时间超过20min，或在测试前熄火时间超过5min，可以选择下列任何一种方法预热车辆…….

C.2.2.1.6 进行测试前，受检车辆工作温度应符合出厂规定要求，过热车辆不得进行排放测试。如果受检车辆在测试前，熄火时间超

过20min，或车辆冷却液温度低于80℃，在排放测试前，应采取适当措施对测试车辆进行预热处理，使冷却液温度达到80℃以上。

D.2.2.1.5进行排放测试前，受检车辆温度应符合制造厂出厂规定，不能对过热车辆进行排放测试。如果受检车辆在排放测试前熄火时间

超过20min，在进行简易瞬态排放测试前，应采取适当措施对被测试车辆进行预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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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7-2018：

A.3.1车辆在不进行预处理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自由加速烟度试验。但出于安全考虑，试验前应确保发动机处于热状态，并且机械状态

良好。

A.3.2发动机应充分预热，例如，在发动机机油标尺孔位置测得的机油温度至少为80°C 。如果由于车辆结构限制无法进行发动机机油温

度测量时，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判断发动机温度是否处于正常运转温度范围内。

A.3.3在正式进行排放测量前，应采用三次自由加速过程或其他等效方法吹拂排气系统，以清扫排气系统中的残留污染物。

B.2.3.1.4发动机应充分预热，例如，在发动机机油标尺孔位置测得的机油温度应至少为80°C。因车辆结构无法进行温度测量时，可以通

过其他方法使发动机处于正常运转温度。若传动系统处于冷车状态，应在测功机无加载状态下低中速运行车辆，使车辆的传动部件达

到正常工作温度。

E.3.3.1发动机应充分预热，例如，在发动机机油标尺孔位置测得的机油温度应至少为80°C；因车辆结构无法进行温度测量时，可以通

过其他方法使发动机处于正常运转温度。保持发动机处于怠速状态,将OBD诊断仪与OBD接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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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污染物检测

D.2 车辆预热

对不适合通过机油温度传感器测量机油温度的车辆，可通过OBD读取发动机机油温度或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当上述方法均无法获取温度数据时，应在启动发动机至少5分钟后，再进行排气污染物检测，并进行详细记录。



8

① 进行环检测试前，发动机应充分预热。受检车辆工作温度应符合出厂规定要求，过热车辆不得进行排放测试。

② 在发动机机油标尺孔位置测得的机油温度应至少为80°C。

③ 如果受检车辆在测试前，熄火时间超过20min，或在测试前熄火时间超过5min，或车辆冷却液温度低于80℃，在排放测

试前，应采取适当措施对测试车辆进行预热处理，使冷却液温度达到80℃以上。

④ 汽油车常用预热方法：车辆在无负荷，发动机在2500r/min转速的状态下，连续运转240s；或车辆在测功机上，按

ASM5025工况连续运行60s。

⑤ 当上述方法均无法获取温度数据时，启动发动机至少5分钟后在进行排放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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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8285  

8.1.1 新生产汽车下线 生产企业可以选择采用附录B、附录C和附录D规定的任意一种方法（对无法手动切换两驱驱动模式的全

时四驱车和适时四驱等车辆可以采用双怠速法）进行。

新定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污染物测试应在进行，车辆应具备明显可见的最大燃料消耗模式切换开关，方便切换为最大燃料消

耗模式，并能在最大燃料消耗模式下正常运行（包括怠速），便于进行排放测试，且开关位置应在汽车使用说明书中明确说明。

6.3.6  判断车辆是否适合进行简易工况法检测，如不适合（例如：无法手动切换两驱模式的全时四驱车和等），应标注。

GB 3847：

5.1.2生产企业应完成车载诊断系统（OBD）检查。排气污染物检测应至少按照车型年产量的1%进行加载减速法（对无法手动切

换两驱驱动模式的全时四驱车和适时四驱等车辆可以采用自由加速法）检测，最小抽查数量为15辆/年，年产量不足15辆的车

型，每辆车均应进行检测。

6.3.5判断车辆是否适合进行加载减速法检测，如不适合（例如，无法手动切换两驱驱动模式的全时四驱车和适时四驱车等），

应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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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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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1 若因车辆技术或安全因素，无法采用工况法检测的车辆。检验机构应制定内部审批程序，详细记录无法采用工况法

检测的原因，经机构技术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字批准后，可采用双怠速法（汽油车和燃气车）或自由加速法（柴油车）检测，

审批记录应随检验报告一同存档。同一车辆或同型号车辆应采用同一种检测方法。

排气污染物检测

D.3 排气污染物检测工况法适用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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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 典型无法采用简易工况法检测的汽油车包括但不限于：

——无法手动切换为两驱模式的全时四驱或自适应四驱；

排气污染物检测

D.3 排气污染物检测工况法适用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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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驱车结构原理

B
S
G

减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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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 典型无法采用简易工况法检测的汽油车包括但不限于：

——无法手动关闭防侧滑功能的车辆。

排气污染物检测

D.3 排气污染物检测工况法适用判定

ECU根据各轮速传感器的信号，确定驱动轮的滑转率和汽车的参考速度。当BECU判定驱动轮的滑转率

超过设定的门限值时，就使驱动副节气门的步进电机转动，减小节气门的开度，此时，即使主节气门

的开度不变，发动机的进气量也会减少使输出功率减小，驱动轮上的驱动力矩就会随之减小。如果驱

动车轮的滑转率仍未降低到设定的控制范围，ECU又会控制TRC制动压力调节装置和TRC制动压力装置，

对驱动车轮施加一定的制动压力，使制动力矩作用于驱动轮，从而实现驱动防滑转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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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3 典型无法采用加载减速法检测的柴油车包括但不限于：

——无法手动切换为两驱模式的全时四驱或自适应四驱车辆，以及配备有牵引力控制或自动制动系统并且无法手

动关闭该功能的车辆；

排气污染物检测

D.3 排气污染物检测工况法适用判定

对于前轮驱动车，当驱动轮打滑时就失去操纵性；对于后轮驱

动车，当驱动轮打滑时就失去稳定性。因此牵引力的控制直接

关系到车辆行驶的稳定性、操纵性和安全性。汽油车可通过电

控节气门和制动控制系统根据驱动轮滑转的状况有效地控制牵

引力，而对于无节气门的柴油机，大多通过调节喷油量来控制

牵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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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3 典型无法采用加载减速法检测的柴油车包括但不限于：

——行驶速度受限（最高设计速度小于等于50km/h），无法满足加载减速测试要求的车辆；

最高车速限制功能 通过控制车辆动力装置

的能散供给、车辆或发动机（或电机）管

理将车速限制到不超过设定速度的功能。

该功能可由车辆的原有装置实现。

排气污染物检测

D.3 排气污染物检测工况法适用判定



17

D.3.3 典型无法采用加载减速法检测的柴油车包括但不限于：

——轴重超出三轴六滚筒测功机规定承载的车辆；

排气污染物检测

D.3 排气污染物检测工况法适用判定

① 安全性

② 轴重

③ 轮距、

④ 轮胎与滚筒表面附着力

⑤ 发动机功率、

⑥ 测功机稳定吸收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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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3 典型无法采用加载减速法检测的柴油车包括但不限于：

——无法手动中断电机扭矩输出的柴电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排气污染物检测

D.3 排气污染物检测工况法适用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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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V ：电动汽车，使⽤电能驱动，具有电动机；
② BEV ：电池电动汽车，同样使⽤电能驱动，具有电动机；
③ HEV ：混合动⼒汽车，使⽤电能、汽油转化等动能驱动，具有电动机与发动机；
④ PHEV ：意思为插电式混合动⼒汽车，使⽤电能、汽油转化等动能驱动，具有电动机与发动机；
⑤ REEV ：增程式电动汽车，使⽤电能驱动，具有电动机，发电机，增程器；
⑥ FCEV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⑦ MHEV ：轻度混合动⼒汽车。

混合动力分类

《 GB/T 19596-2017 》电动汽车术语



20

微混 弱混 强混 插电混动 增程电动 纯电动

油耗改善

动力总成

发动机

电机
单电机 单电机 多电机 单电机 多电机 多电机 单电机 多电机

电池
电池 功率型 功率型 平衡型 能量型 能量型

电压

功能 自动起停

电动助力

能量回收

行车充电

纯电驱动

外接充电

混合动力分类



21

定义 优点 缺点 应用车型

P0
技术难度小，改动小，成
本低 发动机舒适启动

节油效果不突出
皮带扭矩容量有
限

多用于微/弱混车辆中，
以及与P4配 合构成通过
路面耦合的系统

P1
在不同程度的制动过程中，ISG电机都可以实现发动
机制动能量的回收和储存，可靠性高且成本低

没有纯电行驶模式
不适用于强混系统

多用于中混车型，代表车
型：本田CR-Z、Insight

P2
技术上较容易实现，
初期投资低，节油效果明显

受限于发动机及变速箱之
间 的加装空间

在德系车中应用较多，代
表车型奥迪A3 e-Tron、高尔
夫GTE、BMW530Le

P2.5
可利用变速箱放大扭矩，降低选型电机功率 结构复杂，控制要求高 代表车型：本田i-DCD、

博瑞GE、领 克

P3
空间布置较为灵活，特别是前置车型，可以找个
地方 把他塞进去。
纯电模式效率高、能量回收模式效率高

无法实现停车充电功能
需要选型功率较大的电机

代表车型：比亚迪-秦

P4
发动机所在驱动轴形式灵活，可实现四驱 控制软件要求较高 代表车型：BMWX1,欧蓝

德PHEV

P13
驾驶性好（纯电驾驶感受），能量回收模式效率高
，节油率高，NEV性能优越，结构简单，控制要求低

对电池功率要求高，物料
成 本相对较高。

代表车型：本田i-MMD系
列

PS
发动机转速和车速之间完成彻底解耦，保证了PS
结构 能让发动机更好的工作在高效区间，实现效
率最优； 驾驶几乎绝对平顺；

专利壁垒
结构复杂，加工制造要求高

代表车型：丰田普锐斯、
凯迪拉克CT6 PHEV

混合动力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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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1 对于所有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在采用工况法进行排气污染物检测期间，如果发动机自动熄火进入纯电模式，导致无

法获取发动机转速，纯电工作模式期间数据应记录为零（包括排放数据和转速），过量空气系数和转速数据不作为检测是否

有效的判定依据。

如增程式混动车配备手动切换EV纯电动模式，随着电池电量的消耗，很快就会需要

发动机的介入来充电，保障车辆的正常续航。实际上车辆在纯电动行驶时，发动机也是

在保持运转的状态，时刻准备给车辆充电或者驱动车辆行驶。各种驱动模式的切换，直

接由行车电脑根据车辆的行驶情况来判断，自动切换合适的驱动模式。

排气污染物检测

D.4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排气污染物检测要求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驱动主要是由驱动策略决定的。根据其优化的首要目标（减排、

节省燃油），驱动策略（也就是运行方案）就是确定每一个时刻所需驱动扭矩在发动

机和电动机上的分配，从而使发动机尽可能在最有利的运行点（是指发动机工况图中

功率曲线下面的某个点）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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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污染物检测

D.4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排气污染物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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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污染物检测

D.4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排气污染物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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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2 对于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在排气污染物检测前，应确认车辆电量状态并切换至电量保持模式并尝试启动发动

机工作。如果因车辆电量高，发动机无法启动时，应要求车主采用电量消耗模式在实际道路充分行驶或检验机构在底盘测功

机上充分行驶放电至发动机启动后，进行排气污染物检测。

如，插电式混动车型，是可以采用手动切换驱动模式的方式，在

不同的驱动模式之间进行切换的，可以手动切换到EV模式，也就是纯

电动模式来行驶，也可以切换到其它的驱动模式来行驶。

排气污染物检测

D.4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排气污染物检测要求

（一）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乘用车纯电动续驶里程应满足有

条件的等效全电里程不低于43公里。

（二）车辆行驶尽量选择D档或E档，如果需要赶时间，可以选择S档。

S档是运动模式，扭矩输出比较大，加速较快，但更费电，所以如果不

赶时间的话，尽量选择D档或E档。



26

排气污染物检测

GB17691-2018

K.3.7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K.3.7.1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应按照本附录要求，在最大燃料消耗模式状

态下进行PEMS试验。车辆应具备明显可见的纯燃料模式切换开关，方便

切换为纯燃料模式，并能在纯燃料模式下正常运行（包括怠速），便于

进行排放测试，且开关位置应在汽车使用说明书中写明。

K.3.7.2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在试验开始前应对可再充能量存储系统（动

力蓄电池、超级电容器和机电飞轮等）进行充分放电，放电可在最大电

力消耗模式下，在城市工况下进行，直至储能装置达到最低荷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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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3 不能通过油门踏板调节车辆发动机转速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采用双怠速法进行排气污染物检测时，在发动机启动

运行后跳过高怠速工况，仅进行怠速工况排气污染物检测。

（怠速） 15秒 30秒测量平均值

CO、HC、λ

15秒 30秒测量平均值

（怠速）

双怠速测试流程70%Ne,30秒热车

预热高怠速

（怠速）

检测全过程45秒

CO、HC

轻型汽车的高怠速转速2500土200r/min,重型车的高怠速转速1800土200r/min;如不适用的，按照制造厂技术文件中规定的

高怠速转速。

排气污染物检测

D.4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排气污染物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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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污染物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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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4 对放电后仍无法正常启动发动机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确保安全和不造成车辆故障的前提下，可采用发动机维修模

式强制启动发动机后进行排气污染物检测。

排气污染物检测

D.4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排气污染物检测要求

GB18352.6

C.1.2.6.5.2.2 具有驾驶员可选操作模式的车辆，生产

企业应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供证明材料，证明车辆在所有

自动换挡模式下都满足排放标准限值。

生产企业提供证明材料并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同意，某些

特殊模式（例如，维修模式，牵引模式）无须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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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US混合动力维修保养模式的切换

① 熄火

② （不踩刹车）按两下启动按钮（仪表灯亮）

③ “P"档位，油门踩到底两次（踩到底放掉算1次）

④ “N"档位，油门踩到底两次（踩到底放掉算1次）

⑤ “P"档位，油门踩到底两次（踩到底放掉算1次）

⑥ 启动车辆（这时仪表应该会显示“保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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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天然气为燃料的点燃式发动机汽车（包括气电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排气污染物检测中的HC限值为推荐性限值，检测

报告只记录排放结果，不作为检测是否合格的判定依据。

天然气燃料发动机排放的碳氢化合物主要是甲烷。甲烷起活温度比三元催化

剂中典型的烃的起活温度高很多。使用碳氢化合物吸附器技术可以减少汽油发动

机冷启动时的碳氢化合物排放。但该技术不能用于减少发动机冷启动时甲烷的排

放，因为甲烷不能被任何基于分子筛的吸附材料所吸收。

较高的起活温度表明从发动机冷启动到甲烷在催化剂上起活需要较长的时间，这

就会增加冷启动发动机排出的烃（甲烷）的总量。

液化石油气车发动机排放的碳氢化合物主要是丙烷。丙烷是发动机废气中比较容易被三元

催化剂氧化的烃。丙烷的起活温度接近三元催化剂的典型烃起活温度。三元催化剂可以有效地

转化发动机废气中包括丙烷在内的废气，从而使得尾气排放不高于传统汽油发动机车辆的排放。

排气污染物检测

D.5 燃气车辆排气污染物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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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车辆特殊技术原因无法达到标准规定检测条件的，详细记录车辆无法达到标准要求检测条件的原因，经机构技术负责

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字批准后，应尽可能在接近标准要求的测试条件下进行检测，审批记录应随检验报告一同存档。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

——对装配两个及以上排气管车辆（装饰排气管除外），或因使用排气降噪等特殊设计无法达到标准规定的检测条件的，

可使用多探头采样管测量，也可使用Y型或多路延长管将排气收集到同一尾管，并采用单取样探头进行检测。延长管应与

车辆排气管连接良好不漏气，延长管长度应至少大于400mm，应对车辆排气背压无明显影响。

排气污染物检测

D.6 特殊技术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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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车辆特殊技术原因无法达到标准规定检测条件的，详细记录车辆无法达到标准要求检测条件的原因，经机构技术负责人

或授权签字人签字批准后，应尽可能在接近标准要求的测试条件下进行检测，审批记录应随检验报告一同存档。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
——因高怠速保护等特殊技术，车辆在空档下发动机无法达到标准规定的转速要求时，应最大限度接近标准规定转速，并

按照制造厂说明书的规定进行。

排气污染物检测

D.6 特殊技术车辆

怠速关闭发动机功能的判断

停车时，发动机控制单元进行如下检査：

・是否未挂入任何挡位；

・防抱死系统的转速传感器是否显示为零；

・蓄电池电子传感器是否报告有启动车辆所需的足够能量。

如果满足这些条件，发动机便会自动关闭。

当踩踏离合器时,起动机收到信号,发动机便会再次启动，

且启动迅速、平稳并立即处于准备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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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车辆特殊技术原因无法达到标准规定检测条件的，详细记录车辆无法达到标准要求检测条件的原因，经机构技术负责人

或授权签字人签字批准后，应尽可能在接近标准要求的测试条件下进行检测，审批记录应随检验报告一同存档。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

——因发动机过热保护等特殊技术，车辆预热温度无法达到标准规定要求的，应最大限度接近标准规定的预热温度，并保

证排气污染物检测前发动机启动至少5分钟以上，或按照制造厂说明书的规定进行检测。

排气污染物检测

D.6 特殊技术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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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车辆特殊技术原因无法达到标准规定检测条件的，详细记录车辆无法达到标准要求检测条件的原因，经机构技术负责人

或授权签字人签字批准后，应尽可能在接近标准要求的测试条件下进行检测，审批记录应随检验报告一同存档。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
——因变速箱挡位切换等特殊技术，在工况法检测过程中出现异常的（如，变速箱不停换挡导致车速无法稳定等），可

按照制造厂说明书规定开启测功机模式进行检测。

奔驰——测功机模式

开启方法：关上所有车门，将钥匙插入拧一档，同时按出方向盘上的挂电话键+ok键3秒，此时奔驰车将变为最原始的驾驶模式，进入“测功机上测试”，此时

的车型会将ABS、ESP等关闭，随速助力关闭（日常助力依然会有），除此之外的电子辅助系统将全部关闭。

排气污染物检测

D.6 特殊技术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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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特殊技术车辆

因车辆特殊技术原因无法达到标准规定检测条件的，详细记录车辆无法达到标准要求检测条件的原因，经机构技术负责

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字批准后，应尽可能在接近标准要求的测试条件下进行检测，审批记录应随检验报告一同存档。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

——装有怠速启停功能的车辆应在排气污染物检测前手动关闭后进行检测。无法手动关闭怠速启停功能的，排气污染物

检测怠速期间发动机自动熄火，无法获取发动机转速和过量空气系数以及排气流量时，上述数据不作为检测失效的判定

依据。

排气污染物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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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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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车检测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车检测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主业务为机动车检测站收购、并购及运营管理。通过近5年的检测站并

购运营实践和汽车后市场服务拓展，已经在机动车检测站降本增效管理、检测

服务模式建立、体系管理和运营人才储备等方面形成了集团化运营管理模式。

安车公司持续在全国范围内寻觅合作伙伴，如果您有志于机动车

检测站集团化运营或检测机构出让，欢迎与我们沟通交流，共谋发展。

合作共赢，未来可期！

联系人： 孔凡波

TEL： 189-4872-2548

Email：kongfb@anche.cn

微信：

安车检测广寻检测运营合作伙伴


